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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分析马克思”学派的代表人物，埃尔斯特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提出国家自主性命题，并以此

为角度解构并重构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通过对国家性质即公共性抑或阶级性的悖论指认，引出关于国

家自主性的思考。探讨国家自主性的前提首先是确立国家作为概念的自主性。传统的工具主义国家理

论在本质上否认了国家的自主性。国家自主性得以可能的两种理论分别是关于国家的退出理论和国家

的阶级–平衡理论。埃尔斯特在不否认马克思阶级–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肯定了国家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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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school of “Analyzing Marx”, Elster proposed the proposition of state au-
tonomy according to the Marxist state theory, and deconstructed and reconstructed the Marxist 
state theory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rough the paradoxic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that is, public or class nature, the reflection on state autonomy is introduced. The premise of discuss-
ing state autonomy is to establish state autonomy as a concept. The traditional instrumentalist theory 
of the state essentially denies the autonomy of the state. The two theories that make state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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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ible are the withdrawal theory of the state and the class-balance theory of the state. Elster af-
firmed the autonomy of the state on the basis of not denying Marx’s class-state theory. 

 
Keywords 
State Autonomy, Elster, Marxist State Theory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国家自主性”是于二十世纪 70 年代活跃起来的概念，当时代表工具主义国家理论的米利班德和代

表结构主义国家理论的普兰查斯展开争论，即名噪一时的“米利班德–普兰查斯之争”，而争论的落脚

点最终回归到国家自主性这个问题上，随即引发了西方学界关于国家自主性的多维度思考，而马克思主

义国家理论自然也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关于国家自主性的讨论深刻影响了埃尔斯特，在对国家自主性

论题探讨的过程中，埃尔斯特用分析的视角解构并重构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不同于其他的西方马克

思主义学派，埃尔斯特没有过多地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更多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分析，

以此来深度解读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因为这样，埃尔斯特同他所代表的“分析马克思”学派是更接近传

统马克思主义的。 

2. 重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缘由：埃尔斯特的两个质疑 

“国家的任务是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成员所面临的囚徒困境提供一种合作的解决方案，并

(作为这一任务的组成部分)防止被统治阶级的成员解决其困境”[1] (p. 386)。埃尔斯特援引“囚徒困境”

解读马克思视野内的国家，揭露马克思所理解的国家一方面从根本上代表经济统治阶级的利益，并承担

阶级压迫职能；另一方面国家是必要但无奈的产物，同所有的团体一样，统治阶级内部并非绝对的利益

一致，会产生程度不同的冲突、对峙和博弈，出于利己倾向的个人行为选择往往会将团体中每一个个体

裹挟进自利的漩涡，最终导致阶级损毁，意识到这种不可避免的博弈困境，统治阶级不得不主动选择国

家。根据这种理解，国家因统治阶级而生，又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

观的普遍性理解，埃尔斯特就此提出对马克思国家观的两项质疑。 
首先，“马克思在总体上是否忽视了有利于社会所有成员(尽管可能是不同程度的)国家的任务”[1] (p. 

386)。马克思在文本中列举了私人代替国家承建公共事业的例子，“要让资本家把修筑道路当作营业由

自己出资经营，就需要有种种不同的条件，所有这些条件都归结为一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已经

发展到高度阶段”[1] (p. 22)。并且这项事业对私人资本家有利可图，即以资本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高

度发达，资本家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投产，并且这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本身对于资本家来说是有可观利

润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未发展到如此程度的社会中，公共产品尤其是兴建大型公共工程所耗费的

巨额资金非私人资本家所能周转，且这时公共产品能给资本家带来的利润仍然微乎其微，因此资本家不

会抢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在马克思看来，在一种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有公共

产品都可能由私人来提供”[1] (p. 386)。埃尔斯特对马克思的这一结论提出质疑，他认为这一想法太过理

想化，落实到经验层面上，公共产品由私人资本家提供会面临重重阻碍，一方面这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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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很难为资本家创造预期利润，公共产品的公共性与私人资本家追逐私利之间无法调和；另外，“私人

供应也可能导致各种努力的一种浪费的重复(a waste duplication)”[1] (p. 387)。 
进一步地，假设上述情形成立，“公共工程摆脱国家而转入由资本本身经营的工程领域”[2] (p. 24)，

那么此时完成这些工程或者服务是代表私人资本家的利益还是代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埃尔斯特提出

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辞，他对两种答案都有过肯定性的表述，而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可前者，即

代表资本家的私人利益。由此，埃尔斯特指正出一处逻辑悖论——如果认为是只代表资本家阶级，那么

国家提供的一切服务不是代表资本利益就是依靠资本来完成，这样就得出一个与经验事实完全相反的结

论：这些公共事项根本不会立案更无法推进完成，因为这些事物即便代表资本利益，但是它们天然是面

向大众、或者成立于大众之中的。也就是说，公共事务与生俱来的性质和我们所假设的性质相抵触，按

照我们的假设，公共事务不会发生，即便发生了也无法推进，根本推导不出“公共事务”这个结果，同

时也是与现实相违背的，现实中这样的公共事务的确发生了，并且还很多。 
其次，马克思对国家在职能上的二重性上有过清晰论述。在社会性的劳动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监督

劳动，这种监督劳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由于一项劳动需要多个劳动者协作完成，监督劳动能使各个

相对独立的劳动环节有效串联起来、帮助各环节劳动者进行交流与协作，促进整体劳动快速高效完成。

这时的监督劳动同其他劳动环节一样，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

[3]。另一方面，在所有的阶级社会中，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直接生产者之间是阶级对立关系，以此为基础

的劳动过程更需要有监督劳动发挥作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亲自对劳动者进行监督或者设立专职监

工代为看管和监督。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进行类推，提出专制国家中的政府同私有制生产中的监督劳动一

样，既承担公共职能，同时也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既有的不平等秩序。 
埃尔斯特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承担公共事务的国家职能在共产主义社会仍将存在，

那时称作“共同体”，那么“共同体”的决定在执行过程中遭遇阻碍时是否需要暴力？埃尔斯特认为虽

然马克思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但是按照他对共产主义基本宗旨的表述，有理由断定在马克思视域内

共产主义社会中执行公共事务不需要暴力来协助。那么关于国家的一般定义，即国家究竟是“阶级统治

的工具”还是一个公共性机构，这两种定义不论是哪种都无法同时适用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社会

形态，也不可能存在第三种定义选择，因为阶级性和公共性是绝对对立无法同时并存的。因此，无法给

国家下一个一般性的定义。因此，在埃尔斯特看来，马克思主义从阶级利益和公共利益这样一种二元视

角下对国家进行定义是存在局限性的。 

3. 重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前奏：驳斥工具主义国家理论 

埃尔斯特将“国家还原为统治阶级利益”的这类观点概括为国家的工具主义理论，并指出传统马克

思主义关于政治国家的论述完全符合他所说的国家工具主义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对经济上占统治地

位的阶级来说，国家只是一个工具，并不具有其自身的自主性”[1] (p. 394)。马克思主义中有关国家的论

述是与阶级、革命伴随完成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考察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分别是

国家的起源、国家的构成以及国家的本质。 
对于国家起源的考察，马克思主义不同于“自然发生论”的国家起源观，后者认为国家是与人类历

史一样悠远且未来永恒的存在，摩尔根在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材料已经让这种“自然发生论”国家起源观

不攻自破，历史事实已然表明“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

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4] (p. 190)，而马克思在发现历史规律基础上论证出当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阶段

后，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也将随之消亡，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也不同

于神创论、黑格尔理念论以及社会契约论，而是立足于历史现实，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前国家时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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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有过三次意义重大的社会分工，分别是畜牧业与农业的分离、手工业的分离和商业的产生，生产分工

的出现和不断扩大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同时又将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带到更高的水平，生

产出来的物质资料已经超出生存需要而出现剩余产品，私有财产的出现和私有制的形成与剩余产品的占

有直接相关。在国家产生前，原始社会以血缘为纽带，氏族内部形成并延续着原始民主制，“氏族有议

事会，它是氏族的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表决权的民主集会……它是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4] (p. 100)。
然而，伴随剩余产品的出现，对剩余产品的占有形成了私有财产，相应的私有制也不断发展，最早的剥

削阶级出现，氏族内部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出现了利益分化和对立阶级的冲突，而氏族内部延续下来的

议事会、氏族酋长等依赖习惯、血缘、威信等旧有的组织方式不能有效解决冲突维持氏族秩序，国家随

之产生，因此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不仅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

而且使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4] (p. 123)。 
国家的职能是国家阶级性的具象化表现。国家具有对内和对外两方面的职能，这里只讨论国家的内

部职能。在阶级社会中，国家的首要内部职能是作为暴力机器维护阶级统治秩序，通过军队、监狱、警

察等部门，国家能够运用武力镇压和强制手段维护不平等的阶级剥削秩序，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反抗；经

济职能是国家最重要的职能，国家通过政权力量维护经济基础的稳定和发展，并通过宏观和微观等各种

手段组织经济生活、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治社会条件。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后，国家发

挥经济职能尤为突出。在自由竞争时期，国家通过最小化的干预即扮演好“守夜人”角色给予资本主义

经济充分的发展空间，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为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加强了干预，二战后主要资

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以促进经济发展。在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时期，国家的经济职能得到

最大程度发挥，通过发行国债、兴建公共工程促进就业，弥合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巨大鸿沟，缓解危机，

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国家的文化职能体现为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在传授知识技能的同时，通过教

育教化的方式灌输统治阶级思想，培养适合既有阶级秩序的社会成员，通过思想深层的濡化使全体社会

成员接受并拥护现存秩序，国家还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强化统治的合法性；国家还具

有社会管理职能，组织社会生活，调解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维持社会秩序。 
通过国家起源和国家职能分析可以看出国家的本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

和的产物。“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

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4] (pp. 186-187)。在私有制尚未成熟

前，对剩余产品的占有还没有成为一种观念上的认识，私有现象还处于偶然阶段，阶级还未形成，原始

氏族部落成员间在物质利益上没有明显冲突，依靠承袭下来的部落习惯和酋长威望完全可以组织氏族生

活并维持社会秩序；但随着生产力发展剩余产品增多，对剩余产品占有逐渐演变为一种普遍的私有现象，

并开始从对物的占有扩大到对人的占有，最早的剥削形成，社会开始分化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

两个阶级的矛盾是根本对立的，且矛盾的愈演愈烈使社会生活趋于崩溃，国家的产生就是通过建立秩序

来将社会冲突控制在不致毁灭的程度，从而保证社会的存在和沿续。 
国家的本质还体现为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一经产生就是阶级性的，并且代表的是经济上占统

治地位阶级的利益。“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

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4] (p. 188)。国家的权

力机关设置和职能构成分别是统治阶级从暴力、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确立统治秩序、

巩固统治权力的手段。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通过国家机器实行对奴隶的赤裸剥削；进入封建社会，

占有最大生产资料的地主阶级建立了一整套符合其阶级利益的政权制度，完成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

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被剥削阶级对剥削阶级的人身依附已经不存在，但是国家的阶级属性和

经济上的剥削实质从根本上没有改变，“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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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5]。而资产阶级让渡给工人阶级的有限民主以及八小时工作制、工人

的福利待遇等都是历史上工人阶级多次斗争的结果，从根本上是资产阶级为了缓和阶级冲突、稳定社会

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政治国家在根本意义上受统治阶级及其经济基础决定的事实没有改变，“现

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6]。 
埃尔斯特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概括为工具主义的国家理论，由于马克思文本中多次强调国家相对于

阶级和经济基础的从属性，埃尔斯特由此认为马克思即国家工具主义理论缺乏国家自主性的思考，以资

本主义国家为例，埃尔斯特认为马克思虽然一直坚持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观点，但是在 1850 年后

期文本中马克思的表述在实质意义上出现了“松动”，流露出国家具有自主性这样一种意蕴。“国家在

任何一个给定的时刻都不完全是目前这一代资本家的工具，而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生存的手段。它

在原则上不仅会牺牲个别资本家，甚至会牺牲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的短期利益”[1] (p. 395)。可以看出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文本中并不否认国家自主性的现实情形，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自主性始终具有

结构性特征，即始终没有脱离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的限制”[7]。 

4. 重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过程：提出国家概念的自主性 

埃尔斯特在上述质疑中否定了国家代表统治阶级利益和国家是服务社会全体的公共机构这两种说法，

他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主要的问题是，国家是和阶级利益自主相关的还是完全可以还原为

它们的”[1] (p. 389)，即国家自主性论题。为了使国家自主性成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埃尔斯特提出首先

要给定国家的“解释的自主性”，“国家和经济结构在某种意义上必须是截然不同的实体。正如在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中那样，在可以提出一种因果的或解释的关联之前，必须确立这种概念上的分

离(conceptual separation)”[1] (p. 389)。 
把国家从概念的层面上独立出来是探讨其自主性的第一步。然而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国

家的概念自主性面临两方面的困境：一是在理论层面，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及

其概念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根据这一决定关系，埃尔斯特认为在所有社会中政治现象是经济结构的组成

部分，据此国家在经济结构中已经失去了天然的自主性，既成其部分，那么用部分去解释整体是不成立

的，因此用国家去解释什么就无从谈起了。二是在经验层面，历史上有些社会形态中国家的政治权力与

经济权力主体是一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中国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高度强化的时代就是这方面的典

型。在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中，国家兼具政治职能与经济功能，国家成为最大的地主。针对这种特殊的社

会形态探讨国家自主性是没有意义的。 
针对第一种困境，埃尔斯特不否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认为政治包含在上层建筑中，但

这并不影响政治的自主性解释，因为政治既包括宏观的政治制度，也包括具体的政治决策，经济基础决

定政体形式和政治制度这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从最根本意义上讲，大大小小的政治决策也是由经济基础

所决定的，但是相比于政治制度，实践中的具体政治决策有着一定的自主性余地。而针对第二种困境，

历史经验表明即便在那样一种特殊的国家形态中，经济与政治的重合也并非铁板一块，二者的实际执行

主体是不同的，因此国家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政府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但是在实际的分工中，政

治家们只专职于政治事业，生产、经济这类活动是由完全不同的人群来负责，例如在古希腊奴隶从事生

产劳作，拥有土地的奴隶主并不参与具体生产活动，而是从事政治以及其他非物质生产性的事业，而在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时期，君主即国家是最大的地主，地主阶级提供生产资料，执掌政权，由农民、佃农

从事具体生产。这样一种主体错位和职能分工就导致政治存在不同程度的自主性。 
因此，“当国家在其结构和政策不能通过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得到解释的时候，具有

解释的自主性”[1] (p.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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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结论：国家自主性的两种理论 

在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分析的过程中，埃尔斯特拒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工具理论”(国
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他认为这种工具理论完全将国家置于阶级及其经济基础的附庸地位，忽视了现实

中客观存在的国家的自主性。同时，他强调这种绝对的工具主义国家观只存在于马克思早期(19 世纪 50
年代以前)的文本中，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各国国情的深入考察，之后的文本中已经出现了肯定国家自

主性的倾向。埃尔斯特把他在马克思 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政治著作中析出的有关国家自主性论述概括

为两种理论，分别是“关于国家的退出理论”和“国家的阶级–平衡理论”，在埃尔斯特那里，这两种

理论昭示着马克思主义视域内国家自主性的现实可能。 
(一) 关于国家的退出理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驳圣麦克斯，指出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专制制度无法相容，在

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充分的社会中，新兴资产阶级为了进一步创造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条件，

他们在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后也必然要求政治权力，从而打破旧政权对经济的束缚，推翻君主专制制度。

而历史事实表明，资产阶级的确通过革命做过这样的尝试，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的欠缺以及

现实中的多种历史因素制约，这样的尝试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等

仍然保留了君主。埃尔斯特关于国家自主性的退出理论以此为突破口展开。 
在英国，代表贵族寡头的辉格党执着于占有政治权力，而英国的资产阶级同样迫切要求更多有利于

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在 1688 年“光荣革命”后，辉格党和资产阶级双方达成妥协，即国家政权和主要

官职仍由辉格党占有，资产阶级退出国家政权，但辉格党在执政的过程中需要维护资产阶级利益、颁布

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令，“1831 年辉格党人把政治方面的改革刚好进行到不致使资产阶级过分

不满的程度；1846 年以后他们又把自己的自由贸易措施限制到能替土地贵族挽救尽可能多的特权的地方”

[1] (p. 385)。在法国，封建传统更加悠久，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困难更大，马克思指出，在拿破仑时期、

复辟时期、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以及议会共和制时期，尽管当权者极力扩大并巩固自己的权力，但在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冲击下，君主最终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者。“只是在第二

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

自己的地位”[8] (p. 216)。 
从以上两种情况可以看出，关于国家的退出理论指的是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制度性妥协和权力的

有限让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可能基于以下原因选择“退居幕后”：1) 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

虑。资产阶级天然具有逐利性，进入政治要付出一定的机会成本，并且从事政治事业需要耗费大量的个

人精力和时间，时间在资产阶级那里可以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经济利益，因此资产阶级更倾向于花费时间

专注于自己的经济事业。2) 对权力的克制。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成员认为政治是一项极为专业的工作，经

济上的熟稔并不意味着政治能力的合格，如果由非专业的社会成员参与政治事务、行使政治权力、形成

政治决策，可能会造成危害资产阶级经济事业及其阶级利益的恶劣后果。此外，资产阶级还考虑到经济

与政治重合的庞大权力会导致腐败、滥用，陷入自我毁灭的泥淖，因此要将政治权力独立出去，作为对

经济权力的制衡。3) 转嫁社会矛盾。掌权者会成为矛盾的焦点，为了避免工人阶级不断将矛头指向资产

阶级，资产阶级希望通过让渡政治权力来把工人阶级的不满和攻击转移到政府以及当权者身上，从而更

好地保护本阶级的利益不受侵扰。不管资产阶级出于哪种考虑放弃政治权力，归根结底是从自身利益出

发，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实质统治创造有利条件。但也正是因为这些考虑，弱化了经济对政治和资产

阶级对国家的直接控制，为国家自主性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二) 国家的阶级–平衡理论 
上述退出理论中国家自主性得以可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条件：既有政权只面临来自一方的挑战，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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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着旧传统的贵族阶级统治受到新兴资产阶级发起的权力挑战，但这并不否定其他阶级的存在，例如同

时期与贵族、资产阶级并存的还有工人阶级，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仍处于发展初期，资产阶级的力量还

不能彻底战胜贵族势力，工人阶级夺得政权的可能性则更加渺茫。因此，真正能够参与政权争夺的只有

贵族和资产阶级，当双方就权力–利益交换达成一致后，制度性的妥协得以形成，资产阶级在形式上退

出国家权力，以丢掉王冠为代价充实了自己的钱袋。而在国家的阶级–平衡理论中，条件恰恰相反，只

有存在多个力量相当的阶级，并且它们任何一方都无法彻底战胜其他方，且这些不同力量集团彼此也很

难达成妥协，只有在这种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已有的国家政权才能够获得独立性。 
德国的国家自主性符合阶级–平衡理论。在德国，由于资产阶级及其经济的发展程度还远远逊色于

英国法国，封建势力在这里还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并且没有哪一种阶级力量发展到能足以压倒对方，于

是德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由多种力量拼凑起来的混合体，因此德国不存在类似英国法国那种资产

阶级和贵族的较量与妥协，“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在德国以最畸形的、半家长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君主专制的时代里，由于分工而取得了对公共利益的管理权的特殊领域，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在现代官

僚政治中更为加强的独立性”[9]。 
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国家维持其独立性的手段可以概括为“制衡”和“利益倾斜”。一方面，国

家要保持另外两种或多种阶级力量处于对抗状态，如果另外两种力量联合起来，那么既有的政权会面临

很大威胁，与此同时，国家还要把它们的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在冲突中一方吞并另一方，导致

力量失衡。总之，国家要在维持它们对抗的同时，还要控制这种对抗，在这种条件下，国家能够争取极

大的自主性。除此之外，国家要对其他的阶级制造利益倾斜的假象，一方面，国家“声称它以破坏议会

制度，从而破坏政府对有产阶级的公开屈从状况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同时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

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拯救了有产阶级”[1] (p. 409)。即通过向每一方传递利益倾斜的意愿从而赢得对方的

支持，最终赢得全部阶级的支持，为自己的统治争取到更大的合法性和自主性。 

6. 余论 

埃尔斯特论证国家自主性的一个关键支点是批驳工具主义国家观，通过理论和经验双重论证尝试找

到“例外情形”。这些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埃尔斯特与传统马克思主义间的争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论述中集中表现了对国家自主情形的关注，但不同于埃尔斯特的国家自主性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承认的国家自主性仅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只有当资产阶级内部分裂、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都无法获取绝对的统治地位，并且国家机器(尤其是行政权力)也足够强大时，国家才有可能摆脱

议会的主导，实现自主”[10]。 
此外，埃尔斯特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时忽视了马克

思主义中与此相关的后半部分论述，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国家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马

克思主义中所强调的决定与被决定是从根本意义出发的，并不排斥历史实践中的特殊现象和偶然情况，

国家从来不是经济基础或阶级利益的消极附庸，国家作为一个能动的社会组成部分在社会的、历史的实

践中确有其自主性，恩格斯在文本中有关于国家自主性的明确论述，指出国家“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

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4] (p. 609)。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国家自主性并不

矛盾。 
埃尔斯特的国家自主性命题是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得出并论证的，因此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原则，从自主性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进行了分析和重构，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域，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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